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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年兴安职业技术大学
“绿色通道”引进博士人才评估方案

根据《2025年兴安职业技术大学“绿色通道”引进博士人才实施方案》的工作要求，为做好评估工作，按照工作流程，制定本工作方案。
一、工作原则
评估工作按照德才兼备的标准和岗位所需的资格条件，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、择优的原则，客观公正地测评应聘者的相关能力素质，真正把素质高、能力强、能为学校发展建设服务、有发展潜能的博士人才引进到学校。
二、评估
（一）组织实施
1.评估工作在盟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监督下，兴安职业技术大学负责具体评估工作；
2.成立兴安职业技术大学博士人才评估专家委员会，专家委员会由学校德高望重的教授和博士人才组成，专业委员会专家共5名。
（二）评估内容
1.本次评估采取现场测评方式进行（除紧缺专业特殊人才在线评估外），主要考察应聘者的政治思想、综合分析、组织协调、人际交往、语言表达、身心健康、教学能力、科研水平、应变及相关专业知识等方面的综合能力和素质。
2.综合测评时间40分钟，分四个环节进行：自我介绍、自我评价、专家提问、综合评议表决。   
3.评估时携带以下材料纸质版原件及复印件（一式两份）：报名登记表、居民二代身份证（有效临时身份证或护照）原件及复印件、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、毕业证原件及复印件、学位证原件及复印件、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（http://www.chsi.com.cn)学历认证《教育部学籍、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》,海外留学人员提供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原件及复印件、从业资格证书原件及复印件、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原件及复印件、专利证书及其他能证明符合引进条件的书面材料原件及复印件。
（三）评估时间和地点   
1.时间：另行通知。
2.地点：另行通知。
三、纪律和监督
引进人才工作实行回避制度。引进人才工作期间，严格按照公开、公平、择优的原则进行，接受纪检监察部门和社会各界监督，坚决杜绝弄虚作假、徇私舞弊等不良现象的发生。
四、其他事项
本方案由中共兴安职业技术大学委员会负责解释，未尽事宜由盟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研究决定。
咨询电话：0482-8529018兴安职业技术大学组织部（人事处）
监督电话：0482-8529035 兴安职业技术大学纪委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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